附件1：

《贵州省公路工程标准施工电子招标文件（征求意见稿）》《贵州省公路工程标准勘察设计电子招标文件（征求意见稿）》《贵州省公路工程标准施工监理电子招标文件（征求意见稿）》编制修改调整的主要内容

本次编制工作是在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标准招标文件》（2018年版）（以下简称《18版标准文件》）的基础上，结合全流程电子招标投标需求和贵州省公路工程施工招标特点和管理需要，参照《18版标准文件》“附录 电子招标投标条款示例”，对“投标人须知”“评标办法”等章节中不适用于贵州省电子招标投标的部分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本次修改和补充的内容，在《省标准电子文件》中均以“华文楷体”字体表示，本次编制修改和补充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根据《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条“公路工程建设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原则上采用资格后审办法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贵州省招标投标条例》第十七条“属于政府投资的，应该实行资格后审”的规定，本次《省标准电子文件》删除资格预审的有关内容。
（2） 按照《关于发布公路工程从业企业资质名录的通知》（厅公路字〔2011〕114号）的要求，为便于各招标主体对企业资质名录的使用，在《省电子标准文件》中明确“仅部级审批资质企业需进入‘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的企业资质名录”，对于其他企业资质不作资质名录要求。
（3） [bookmark: _GoBack]按照《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招标公告”第3条中对法人资格、资质、人员、设备、资金等进行补充和细化。
（4） 按照《贵州省招标投标条例》第二十三条“招标人不得以业绩、奖项等条件限制投标人参与投标”的规定，删除关于业绩作为资格审查的有关内容。
（5） 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有关工作的通知》（黔发改法规〔2023〕363号）《关于建立健全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的通知》等有关工作的要求，在“招标公告”增加异议与投诉、监督单位信息等有关内容。除“电子交易平台”另有规定外，要求招标过程中的所有答疑澄清、招标异议、开标通知、评标澄清通知与确认、中标通知书、合同签订等事项均通过“电子交易平台”线上进行。
（6） 按照《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采用资格后审方式招标的，投标文件应当以双信封形式密封，据此删除《省标准施工电子文件》投标文件单信封形式的有关内容。
（7） 根据电子招标投标需要删除纸质投标文件要求和在评标阶段原件核查要求的有关内容。
（8）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有关工作的通知》（黔发改法规〔2023〕363号）关于常态化开展远程异地评标、改进评标方法和评标机制的工作要求，增加技术标暗标评审、远程异地评标、智能辅助评标等内容，以适应招标评标工作智能、科学、高效的发展需求。同时为适应技术标暗标评审的需要，将“投标文件格式”中的技术文件作为一个单独的投标文件响应内容，要求投标人单独编制。
（9） 按照《电子招标投标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在“投标人须知”第1.4.3 项中增加“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的运营机构，以及与该机构有控股或者管理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等不得存在的关联情形。
（10） 鉴于现在“信用中国”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查询功能将跳转链接至“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进行查询，在“投标人须知”第1.4.4中将失信被执行人的查询网站修改为“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11） 根据检察机关《关于停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通知》，删除“投标人须知”1.4.4项中“行贿犯罪行为的认定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出具的查询结果为准”的规定。
（12） 对于《省标准施工电子文件》根据《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交公路规〔2024〕2号）规定，调整“投标人须知”第1.11项关于分包的有关内容。
（13） 根据电子招标投标的需要，在“投标人须知”第3.2款中增加“电子交易平台支持的其他电子工程量清单报价填写方式”，以适应后续电子招标投标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14）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发改法规〔2023〕27号）《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降低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标交易担保成本的通知》（黔发改法规〔2023〕400号）文件要求，在“投标人须知”第3.4款中增加电子投标保函的有关内容。
（15） 对于施工招标，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建办市〔2021〕40号）的要求，在“投标人须知”第3.5款中增加了“一级建造师打印电子证书后，应在个人签名处手写本人签名，未手写签名或与签名图像笔迹不一致的，该电子证书无效”的签字要求。除主管部门最新管理规定另有约定外，对于二级建造师电子证书对个人签名不作强制要求。
（16） 按照《公路工程建设项目评标工作细则》第十二条、《贵州省工程建设领域招标项目评标评审活动管理办法》第七条等规定，在“投标人须知”第6.1.2项中增加“任职单位与招标人为同一单位或者隶属关系，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参与过招标项目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等资料编制以及意见征询、审核”等评标委员会应回避的情形。
（17） 按照《贵州省高速公路设计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试行）》（黔交建设〔2016〕279号）规定在“投标人须知”第10款中增加“信用评价等级的认定条件”，同时结合《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第九条规定，强调在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过程平等对待不同地区经营主体的原则。
（18） 为提高评委评审技术方案的评审效率和质量，减少评委的审阅量，在招标投标阶段，对技术方案的编制内容进行限定，重点评审技术方案的重点内容。在中标后再根据规范要求另行提供完整的技术方案。
（19） 为适应电子招标投标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在“评标办法”中将主要人员、业绩等主要的客观评审因素进行统一，建立固定的技术指标模块，由招标人根据项目需要选择适用。
（20） 按照《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远程异地评标实施办法（试行）》《贵州省工程建设领域招标项目评标评审活动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在“投标人须知”中补充电子开评标、远程异地评标的有关补救措施。
（21） 鉴于电子招标投标项目，评标过程中的得分计算是可以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实现自动计算的，对于评标过程的有关计算过程和结果，要求统一保留“电子交易平台”计算小数位数，并据此进行排序，结果按照2位小数点进行显示。
（22） 按照《贵州省高速公路设计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对于“合理低价法”评标价的计算增加了“98+2”“信用评价调整评标价”等计算方式。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也增加了“信用评价调整评标价”的评审方式，对于一般项目鼓励引导招标人选择“合理低价法”或“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23） 按照《关于工程建设项目电子投标文件雷同认定及处理的指导意见》（黔发改法规〔2024〕296号）关于电子投标文件雷同情形认定的要求，在“评标办法”3.6.2 项中增加“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上传的IP地址信息，且经评标委员会认定为串通投标行为的”“不同投标人制作投标文件的计算机网卡MAC地址、硬盘序列号机器码信息均异常一致，且经评标委员会认定为串通投标行为的”“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不小于5家）投标报价呈等差数列、报价的差额本身呈等差数列或者规律性的百分比等情况，且经评标委员会认定为串通投标行为的”“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存在国家、贵州省规定的其他利用电子化手段串通投标情形”等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情形。
（24） 按照《公路工程建设项目评标工作细则》《贵州省工程建设领域招标项目评标评审活动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在“评标办法”中增加“评标委员会成员如对评标结论持有异议情形”的处理措施、“经评审后有效投标人不足3个时是否明显缺乏竞争和需要否决全部投标”的论证要求及处理措施。

